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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令依據



※兵役法
※兵役法施行法
※召集規則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
※後備軍人與補充兵緩召逐次召集及儘後召
集處理規定



兵役法

第39條 動員召集及戰時人員補充與軍事警
備之臨時召集，以適合作戰要求為準，按年
次與軍職專長順序召集之。
第40條 戰時或非常事變時，國家為支持戰
爭保留前後方所不可缺少之人員，於作戰無
妨礙時，對此項人員，得逐次列入召集；於
應需員額無妨礙時，得儘後召集之。



兵役法施行法

依兵役法第四十條規定得列入儘後召集之後
備軍人及補充兵，以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為限：
一、維持治安之必要人員。
二、正在專科以上學校就讀之學生。
三、推行國家總動員所必需之人員。
四、兄弟姊妹中已有半數以上在營服役。



召集規則1/4

第 48 條
儘後召集之申請及處理程序：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辦理儘後召集之作業程
序，由教育部定之。



召集規則2/4

第 48-1 條
下列申請儘後召集人員，由所隸屬單位送交
核定機關辦理儘後召集作業：
二、合於本法第三十條第二款所定正在專科

以上學校就讀之學生，經各學校查驗學
籍屬實者。



召集規則3/4

第 49 條
符合逐次召集或儘後召集原因者，應於原因
發生後三十日內提出申請。未依規定期限或
程序申請逐次或儘後召集者，國防部所屬權
責機關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應命申請單位於七日內補正；屆期不補者，
不予受理。



召集規則4/4

第 50 條
逐次召集或儘後召集原因消滅者，原申請單
位應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原核定機
關申報。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1/5

第 2 條
本條例稱妨害兵役，指妨害下列各款而言：
一、動員召集。
二、臨時召集。
三、常備兵、補充兵現役之徵集。
四、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徵集、召集。
五、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2/5

第 5 條
意圖避免動員召集或臨時召集，而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捏造免役、除役、轉役、緩召、逐次召

集或儘後召集原因者。
三、緩召、逐次召集或儘後召集原因消滅

後，無故逾三十日未自動申報者。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3/5

第 13 條
意圖妨害兵役，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煽惑他人避免徵集、召集。
二、唆使他人妨害兵役。
三、庇護、隱匿或便利應受徵集、召集之男

子逃避服役。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4/5

第 14 條
應徵、應召者所屬機構，負有辦理緩徵、緩
召、逐次召集或儘後召集申報責任之人員，
於緩徵、緩召、逐次召集或儘後召集原因消
滅後，無故逾三十日，未依規定申報，致影
響徵集或召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5/5

第 18 條
辦理兵役人員，意圖便利他人逃避服役，而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三、對於免役、停役、轉役、除役、緩徵、

緩召、免除召集、免受召集、逐次召集
或儘後召集等原因，為虛偽之證明者。



貳、作業原則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調製

註冊入學時以公告
或 書 面 通 知 學 生

學生繳驗退伍或結
訓證明及身分證影
本由學校辦理申請

學校依學生戶籍地
分別繕造申請名冊
(有效期限至其預定畢業日止)

分 送 戶 籍 地 縣 市
後 備 指 揮 部 核 定於正式上課日起

2個月內行文

經核准儘後召集之
學生延長修業年限

儘後召集申請作業

於當年10月20日前



附件一

（學校全銜）○學年度第○學期儘後召集申請學生名冊

正式上課日：○○○○○○○ 製表日期：○○○○○○○

編
號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階級
戶籍所在縣市
鄉鎮市區

預定畢業
日期

核定結果 備考

範例 ○○○ ○○○ A123456789 ○○○○○○○ ○○ ○縣○市○區 ○○○○○○○

承辦人： 後備指揮部：

電話：

「核定結果」欄位之
欄寬為2.5公
分、列高為2公分，
以利縣市後備指揮部
核章作業

表件內有關日期欄位
請以7碼格式呈現
（例如：113年6月30
日為「1130630」）

僅填註戶籍所在縣市鄉
鎮市區即可，勿將地址
複製貼上
例如：臺北市中正區

依教育部109年9月7日臺教學(六)字第1090128420號書函修正
本表件自109學年度起使用，要點修正前之相關表件沿用至110年7月31日止



附件二

（學校全銜）○學年度第○學期儘後召集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製表日期：○○○○○○○

編
號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階級
戶籍所在縣市
鄉鎮市區

預定畢業
日期

核定結果 備考

範例 ○○○ ○○○ A123456789 ○○○○○○○ ○○ ○縣○市○區 ○○○○○○○

承辦人： 後備指揮部：

電話：

Ｘ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調製

畢 業

學校免造儘後召集
原 因 消 滅 名 冊
( ※ 不 包 括 第 一 學 期 )

休學、退學、經開
除學籍或中途離校

原因消滅註銷作業

學校應於學生離校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繕造原因消滅名冊

分送戶籍地縣、市
後 備 指 揮 部 廢 止



附件三

（學校全銜）○學年度第○學期儘後召集原因消滅學生名冊

製表日期：○○○○○○○

編
號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階級
戶籍所在縣市
鄉鎮市區

消滅原因 離校日期 備考

範例 ○○○ ○○○ A123456789 ○○○○○○○ ○○ ○縣○市○區 退學 ○○○○○○○

範例 ○○○ ○○○ A123456789 ○○○○○○○ ○○ ○縣○市○區 休學

承辦人： 後備指揮部：

電話：



參、案例宣導



戶 籍 地 址
造 送 錯 誤



出 生 年 月 日
造 送 錯 誤



屆滿36歲之年12月31日除役，稱
為役齡男子。
但軍官、士官、志願士兵除役年
齡，不在此限。
※志願士兵45歲
※下(中、上)士50歲。
※士官長58歲。
※尉官50歲。
※校官58歲。
※少將60歲、中將65歲。

已逾除役年齡



無 儘 召 身 分
逕行辦理消滅

離 校 日 期
繕 造 錯 誤



延 長 修 業
逾 時 申 報







戶 籍 地 址
造 送 錯 誤

未 役 青 年
逕 行 申 請



核 定 在 案
重 複 申 辦

不 符 部 頒
版 面 格 式



階 級 錯 誤



肆、結語



「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
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
其精也。」

宋‧朱熹《論語集註》



緩徵作業實務簡介

內政部役政署

黃建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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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

• 男子年滿18歲之翌年，為士兵役之徵兵及齡。

• 徵兵及齡男子應就戶籍地，接受徵兵處理後

入營服役。

兵籍
調查

徵兵
檢查 抽籤 徵集

2



在學緩徵

國內在校學生

•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同

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

生或參與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之學生，得予

緩徵。(兵§35.1.1)

出境就學學生

•出境就學之學生，依

法並不適用在學緩徵

規定，而係適用役男

出境就學規定。

•核准出境就學期間暫

不徵集。

3



申請緩徵作業
1.申請緩徵之學生，學校應於註冊截止之日起30日內，繕造「申請

緩徵學生名冊」(無須依學生戶籍地分別繕造)，上傳緩徵系統。

2.「系科年級」欄位，請填註完整全名。

3.「入學日期」欄位，請填註開學日期。

4.「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第2學期入

學之學制)或6月30日。

附件二 （學校全銜）○學年度第○學期申請緩徵學生名冊
製表日期：1070930

編
號

系科年級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所在縣市鄉鎮市區 學制 入學日期 預定畢業日期 備考

範
例:

資訊管理系1年
級

10002003 ○○○ A123456789 850712 新北市三重區 DM日間碩士 1060901 1100630

範
例:

電子工程系1年
級

09700124 ○○○ B128765432 861112 南投縣草屯鎮 NB進修大學 1060901 1080630

備
註

一、「系科年級」欄位，系科請填註完整全名，以利役男抽籤作業。學制欄位請依選單內容填寫。
二、「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或6月30日，以利役男體檢時程等徵兵處理作業。
三、本表日期以民國顯示除出生年月日外，請填入7位數字。

承辦人：

電 話：

4



(一)新生：「備考」欄位，請加註「新生」。

(二)復學生：「備考」欄位，請加註「復學生」。

(三)轉學生：「備考」欄位，請加註「轉學生」；同校日間部轉入進修部，

請加註「日間部轉進修部」，反之亦同。

(四) 轉系(科)生：

1. 「備考」欄位，請加註「轉系(科)生」。

2. 因考量學生就讀之系科將影響其日後抽籤之軍種兵科，轉系(科)生

不論是否降轉，均請重新辦理緩徵。

3. 在學緩徵作業系統於核定申請緩徵名冊，建立在學緩徵註記時，會

終止前1筆未結束之緩徵註記，故轉系(科)生不用先造送緩徵原因

消滅名冊。

(五) 不分系學生：

1. 應於不分系學生分發至校內其他學系，註冊截止之日起30日內，繕

造「申請緩徵學生名冊」，上傳緩徵系統。

2. 「備考」欄位，請加註「原不分系學生」。

申請緩徵作業

5



(六) 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學生：

1. 「系科年級」欄位，請填註學士班系科年級完整全名。

2. 「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學士班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或6

月30日。

3. 學生學士班緩徵原因消滅，惟仍在就讀碩士班時，再為其報送碩

士班「申請緩徵學生名冊」。

4. 「備考」欄位加註「學碩一貫學程」。

(七) 修讀碩士直升博士班學生：

1. 「系科年級」欄位，請填註碩士班系科年級完整全名。

2. 「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碩士班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或6

月30日。

3. 學生碩士班緩徵原因消滅，惟仍在就讀博士班時，再為其報送博

士班「申請緩徵學生名冊」。

4. 「備考」欄位加註「碩士直升博士」。

申請緩徵作業

6



1.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到學校造送之申請緩徵學生

名冊，經查無第15條所定情形，應予核准，並將名冊

一份送還原申請學校。(免§13) 

2.應受現役徵集之在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緩徵(§15) ：

1)肄業學校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

2)入學學籍未符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再就讀相同等

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

4)就讀大專校院以下進修學校年齡逾二十八歲仍未畢業。

5)就讀前款以外學校年齡逾三十三歲仍未畢業。

核定在學緩徵作業

7



※ 大專院校畢業生再就讀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同意緩徵。（92.1.2台內役0910081158）

※ 大專校院畢業生再就讀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軍事學校

者，同意緩徵。（99.10.22內授役徵0990830541）

※ 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未具正式學籍，不得緩徵。
（95.12.7役署徵0950023054）

※ 就讀外國僑民學校之學生，僅需具外國籍，且具外國籍

之學生就讀外國僑民學校，並非就讀我國教育體制下之

學校，應不具我國學籍管理相關法規所定之學籍，不得

緩徵。（105.8.26役署徵1055007616）

※ 一般役男（含僑民）經學士學位畢業後，再就讀學士後

醫學、法律等學系者，依規定不得緩徵。（99.4.30役署徵

0995003288）

重要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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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校全銜）學生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姓      名  入 學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籍所在地 縣市           鄉鎮市區       

就讀系（所）科 學院          系科   學年度第   學期 

證 

明 

內 

容 

學生已收受徵集令，惟因下列因素申請暫緩徵集： 

□經完成註冊且合於緩徵要件（無緩徵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一），因學校申請緩徵學生名冊、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正在辦理中者：本證明書有效期限為開具後三個月內。 

□應屆畢業學生因故未畢業而仍具有學籍者：本證明書有效期限至

次學期註冊截止之日起一個月止。 

備考 

一、依學生符合暫緩徵集條件情形，於選項中勾選其一。 

二、如有緩徵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核

予暫緩徵集登記。 

查上述學生在學情形符合暫緩徵集條件，特先出具此證

明書，如有虛偽情事，願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責。 

（單位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未

送達直轄市、縣（市）

政府前，學生收受徵

集令時，得由學校出

具證明書，交由學生

本人、戶長或其家屬

持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轉報

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緩徵。(§12) 

暫緩徵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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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校全銜）○學年度第○學期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製表日期：1070930

編號 系科年級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所在縣市鄉鎮市區 學制 入學日期 預定畢業日期 延長修業原因 備考

範例: 資訊管理系1年級 10002003 ○○○ A123456789 850709 新北市三重區 DB日間大學 1060901 1100630

備註

一、「系科年級」欄位，系科請填註完整全名，以利役男抽籤作業。學制欄位請依選單內容填寫。
二、「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或6月30日，以利役男體檢時程等徵兵處理作業。
三、本表日期以民國顯示除出生年月日外，請填入7位數字。

承辦人：

電 話：

(一) 延修生

經核准緩徵之學生，延長其修業年限者，學校應於次學期註冊截止之

日起30日內，繕造「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上傳緩徵系統。「預

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預定畢業之年1月31日或6月30日(逐學期

或逐學年繼續辦理緩徵)。

延長修業年限

10



(二) 奉派或推薦出國學生

1. 申請出境期限超過原核定緩徵期限，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至其申請返國期限者，學校應先造送「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名冊」。

2. 「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申請返國期限。

3. 「備考」欄位，請加註「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緩徵期

限變更」。嗣後再以公文檢附相關證明，向學生戶籍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出境核准。

4. 役男經核定延長其緩徵期限後，因故取消出國，須再變更

緩徵期限者，亦請透過緩徵系統再次報送「延長修業年限

學生名冊」。「預定畢業日期」欄位，請填註預定畢業之

年6月30日。「備考」欄位，請加註「役男因故取消奉派

或推薦出國，緩徵期限變更」。嗣後再以公文向學生戶籍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敘明役男因故取消奉派或推薦出國。

延長修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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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學校/單位全銜）○學年度第○學期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
製表日期：1071130

編號 系科年級 學號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所在縣市鄉鎮市區 離校原因 離校日期 備考

範例 資訊管理系1年級 10002003 ○○○ A123456789 850703 新北市三重區 畢業 1070510

提前畢業

休學

退學

開除學籍

中途離校

備註

一、「系科年級」欄位，系科請填註完整全名，以利役男抽籤作業。
二、本表日期以民國顯示除出生年月日外，請填入7位數字。
三、本表適用參與實驗教育未入學取得學籍學生，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填報。

承辦人：

電 話：

(一)休學、退學、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學生學校應於學生離校之日

起30日內，造送「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

(二)如期畢業學生

於所造送「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或「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預

定畢業日期，如期畢業學生免造送「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

冊」。

緩徵原因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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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前畢業學生

於所造送「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或「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預定畢業日期，提前畢業學生學校應於學生離校之日起30日

內，繕造「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上傳緩徵系統。

(四)於預定畢業日期後離校學生

於所造送「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或「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預定畢業日期後，休學、退學、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學生，

應於學生離校之日起30日內，繕造「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

名冊」，上傳緩徵系統，以利役政單位註記學生未取得學位。

緩徵原因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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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役男出境相關法令宣導

內政部役政署

黃建榕

14



◎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之出境應經核准。(兵施

§48)

 男子年滿18歲之翌年1月1日起役，至屆滿36歲之年

12月31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兵§3)

 所稱出境，指離開臺灣地區，即臺灣、澎湖、金門、

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出境§3)

役男出境管制

15



1
在學役男修讀
雙聯學制

最長不得逾2年；其核准出境就學，依每一學程為之，且返
國期限截止日，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

2
教育部推薦出
國留學

依其出國留學期限之規定辦理。
就學年齡不得逾30歲。

3
在學役男因奉
派或推薦出國

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
境者，最長不得逾一年，且返國期限截止日，不得逾國內在
學緩徵年限；其以研究、進修之原因申請出境者，每一學程
以二次為限。

4
未在學役男代
表國家出國

最長不得逾6個月。

5 國外就學
應取得國外學校入學許可。
赴香港或澳門就學役男，準用之。

6 大陸地區就學
應取得教育部所採認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
入學許可。

7 短期出境 因前六款以外原因經核准出境者，每次不得逾四個月。

役男申請出境之限制(§4.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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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役男修讀雙聯學制申請出境者。(4-1-1）

1.由國內就讀學校造冊，並以公文檢附相關證明（如國內大

學與國外大學合作簽署之證明文件）、護照向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2.經核准後，請役男至役政署網站（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出

境核准通知單查詢及列印系統）查詢及列印出境核准通知

單，於核准出境期間持憑出境，免再臨櫃加蓋出境核准章

戳。

3.出境核准期限最長不得逾2年，期限內可多次使用出境，

不必重複申請；其核准出境就學，依每一學程為之，且核

准出境返國期限截止日，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

4.役男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者，準用之。但以就讀教育部所採

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者為限。(4.2）

學校推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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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申請出境者。(4-1-3）

1. 由國內就讀學校造冊，並以公文檢附相關證明、護照向

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2. 經核准後，請役男至役政署網站（首頁/主題單元/役男

出境核准通知單查詢及列印系統）查詢及列印出境核准

通知單，於核准出境期間持憑出境，免再臨櫃加蓋出境

核准章戳。

3. 出境核准期限最長不得逾1年，且返國期限截止日，不得

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其以研究、進修之原因申請出境

者，每一學程以二次為限，學士、碩士或博士學程得分

別申請。

4. 役男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者，準用之。(4.2）

學校推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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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向役男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推薦出國後，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所附文件

逕行審核，因需查驗役男前次入境日期有否逾期

及役男目前人在國內…等作業，為達查驗之確實，

請各校於役男「出境日前1個月」期間內造送。

學校推薦出國常見問題

20



※ 役男出境期限屆滿，因重病、意外災難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特殊事故，未能如期返國須延期者，應

檢附經驗證之當地就醫醫院診斷書及相關證明，

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延期返國，

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申請延期返國

期限，每次不得逾2個月，延期期限屆滿，延期原

因繼續存在者，應出具經驗證之最近診療及相關

證明，重新申請延期返國。(§8.1)

延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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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委託他人申請再出境。
(§6前段)

已出境尚未返
國前

•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之出
境申請。(§10.1)

出境逾規定期
限返國者

因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或
死亡，須出境探病或奔喪，
檢附經驗證之相關證明，經
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准者，得予出境，期間以30
日為限。(§10.2)



限制出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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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公所

對出境逾期未返國役男，以公文

對本人、戶長或其家屬進行催告

程序，其催告期間為1個月。

直轄市、縣（市）政府

經催告仍未返國接受徵兵處理者，

徵兵機關得查明事實並檢具相關

證明，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

移送法辦。

23

出境逾期未歸

移
送
法
辦



國外(香港或澳門)

檢附入學許可，及護照正本，向移民署
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

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之限制。

大陸地區

檢附教育部所採認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
式學歷學校及科系入學許可，及護照正
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

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之限制。

出境就學

役男出國核准
112年 09  月 01 日 前

多次有效
移民署

役男出國核准
112年 09  月 01 日前

多次有效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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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境就學(國外、港澳地區)

• 在國外就學之役男，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之限制

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向移民署申請再出境；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3個月。(§5.1) 

•

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之限制

就讀學歷 在國外就讀經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高中以上學歷學

校。

就學最高年齡 大學以下學歷者至24歲，研究所碩士班至27歲，博士班至

30歲。但大學學制超過4年者，每增加1年，得延長就學最

高年齡1歲，畢業後接續就讀碩士班、博士班者，均得順延

就學最高年齡，其順延博士班就讀最高年齡，以33歲為限。

以上均計算至當年12月31日止。 25



再出境就學(國外、港澳地區)

 延期出境

役男返國停留期限屆滿，須延期出境者，依下列

規定向移民署辦理，最長不得逾3個月：

1. 因重病、意外災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

檢附就醫醫院診斷書及相關證明者。

2. 因就讀學校尚在連續假期間，檢附經驗證之就

讀學校所開具之假期期間證明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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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境就學(國外、港澳地區)

• 出境有效日期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再出境者，於其核准就讀

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限制內可多次出境。但未在國外

繼續就學時，應返國履行兵役義務，並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告知其原核准出境就學原因消滅。
(§5.3) 

役男出國核准
116年12月31日前多

次有效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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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經核准出境，已出境在國外

就學之役男，符合前條第一項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

年齡之限制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向戶籍地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變更出境原因為出境就

學，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

• 前項經核准變更出境原因為出境就學者，準用前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5-1)

變更出境原因(國外、港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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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役男

•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

地區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

•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

•準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

出境及變更出境原因為出

境就學規定辦理。

臺商條款

•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

臺商及其員工之子。

•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

案之正式學歷學校。

•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

•準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

出境及變更出境原因為出

境就學規定辦理。

再出境就學(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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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
(市)政府

•督導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役男出境及出境就學後之清查、
統計及後續之徵兵處理作業。

鄉(鎮、市、
區)公所

•經清查未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限制規定者，以公文對
本人、戶長或其家屬進行催告程序，催告期間為三個月，並通
知其補行徵兵處理。

•經催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查明原因，轉報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各該政府認有違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者，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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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就學清查作業



簡 報 結 束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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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請寒(暑)假休學服役

作業說明

內政部役政署

徵集組科長吳連誌

1



CONTENTS

大綱

•前言壹

•申請及徵兵處理流程貳

•寒(暑)假入營作業時程叄

•結語肆

2



壹、前言

• 蔡總統111年12月27日宣

布113年起94年次以後役

男，役期回復為1年。

• 政策配合在學役男得選擇

就學期間完成兵役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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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兵 處 理 步 驟

• 兵役法第3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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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訓練
4個月

常備役體位 常備兵現役
1年

常備兵現役
1年

替代役體位 補充兵
12天

替代役
1年

替代役
1年

82年次以前 83至93年次 94年次以後

各 年 次 役 男 服 役 役 期

107年起均轉服
替代役役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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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兵
檢查

常備役體位

替代役體位

入營服役
役期1年

入營服役
役期1年

軍種抽籤

休
學
徵
集

後備
軍人

替代役
備役

服替代役

向公所
申請

大學校院
在學役男

寒、暑假
入營服役

退
伍
復
學

貳、申請及徵兵處理流程

6



叄、寒(暑)假入營作業時程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申請

徵兵處理

休
學
證
明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申請

徵兵處理

休
學
證
明

徵集入營服役1年(寒假梯次)

徵集入營服役1年(暑假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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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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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112年度大專校院
學生兵役業務研習



2

學生兵役業務及折減辦法修正重點說明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陳建欣



3

簡報大綱

一、前言

二、學生兵役業務重點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四、折減印記修訂

五、兵役績優評選



4

一、前 言

計畫 • 單位訂定辦理兵役業
務作業流程

執行 • 管制兵役業務作
業及辦理情形

考核
• 本部針對兵役
業務實施訪評



5

二、學生兵役業務重點

 112年1月18日函轉內政部宣導「各
年次役男服役役期」懶人包宣導資料
1份，請各校宣導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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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兵役業務重點
 112年4月24日函轉國
防部「強化全民國防兵
力結構調整方案」授課
輔助教材及宣導資料。

如未開設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者，學校兵役業務
承辦人可於學校網站成
立宣導專區等方式，將
國防部補充資料及QA
說明等資料廣為宣導，
以利學生知悉。



7

 112年5月10日
函轉國防部「強
化全民國防兵力
結構調整方案」
授課輔助教材宣
傳影片暨漫畫冊

宣導運用方法同
輔助教材。

二、學生兵役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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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5月2日函轉內政部辦理112年應接受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申請優先入營或
延緩入營案，請各校協助宣導。

二、學生兵役業務重點

依役男入營緩急需
求區分為「優先入
營」、「未申請優
先或延緩入營」及
「延緩入營」3個
入營服役時段，提
供役男擇一入營時
段，俾妥適生涯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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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
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九年六
月十日會銜國防部及內政部修正發布迄
今，時因「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全民國防教育」自一百零八學年度
起開始實施，爰進行本辦法第二條附表
內容修正。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沿革



10

現國家兵役政策回復徵集一年役期一案
，業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立
法院公告，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開始
徵集九十四年次役男服一年義務役，本
辦法需配合進行相關條文及附表的修正
，以利不同年次學生及辦理審認單位(學
校)於規定中查找比對。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修法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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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與母法用語體例一致，將本辦法名稱修正為「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現役役
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並將條文內有關
「現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用語做統一修
正。(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六條)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修正重點1

 本辦法係依兵役法第十六條訂定，兵役法第十六
條第四項規定，常備兵役之區分為現役、軍事訓
練、後備役。本辦法所律定折減之對象，係針對
常備兵役項下「現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
，予以折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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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一百零八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
用)」中增加課程總時數欄位，以
利九十四年次一月一日以後出生
役男可對應折減役期，並於該表
附註中載明各年次出生役男所對
應折減現役役期及軍事訓練期間
相關說明。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修正重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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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有關替代
役不同年次出
生役男可折減
之上限。(修正
條文第七條)

三、折減辦法修正說明
修正重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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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減印記修訂
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專後二年，83-93年次服4個月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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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減印記修訂
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專後二年，82前+94後服一年現役役期



20

四、折減印記修訂
高級中等學校、五專前三年，83-93年次服4個月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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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減印記修訂
高級中等學校、五專前三年，82前+94後服一年現役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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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

單位及個人績優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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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單位及個人績優評選作業

評選辦理學生兵役業務績優學校及個人，於

兵役節予以獎勵及公開表揚。

以近3年（109-111年）未曾受評之公私

立大專校院為原則（近3年內已獲獎學校

不予評選）

採書面資料審查，資料內容：計畫作為、政

策宣導、業務執行、兵役役(訓)期折減及創

新與特色等五項，9/15日前函報本部辦理。

目的

對象

方式

 112年評選作業預於9-11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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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 1 2年度大專校院兵役業務訪評學校

編號 學 校 備註 編號 學 校 備註

1 中華科技大學 18 南開科技大學

2 臺北市立大學 19 弘光科技大學

3 臺北醫學大學 2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1 大葉大學

5 中國科技大學 2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6 東南科技大學 2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7 景文科技大學 24 國立成功大學

8 佛光大學 25 樹德科技大學

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6 文藻外語大學

10 國立聯合大學 27 義守大學

11 萬能科技大學 28 高苑科技大學

12 元智大學 2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 高雄醫學大學

14 南亞技術學院 31 大漢技術學院

15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2 慈濟科技大學

16 亞洲大學 33 國立臺東大學

1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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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績優學校

項次 學校名稱 項次 學校名稱

1 國立臺北大學 11 長庚科技大學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2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3 中原大學 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 華夏科技大學 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 國立政治大學 15 南華大學

6 正修科技大學 1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7 靜宜大學 17 中華大學

8 世新大學 18 朝陽科技大學

9 育達科技大學 1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 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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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感謝聆聽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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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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